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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就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社會參與過程所提出的議題，香港工業總

會會員企業提出了多方面的意見，茲概括如下，懇請慎重考慮。  

 

1. 總則 

 

1.1  工總向來重視環保，亦十分支持特區政府推出更多對環保有

實效的措施。有鑑於香港的固體廢物問題嚴重，為減輕堆填區的壓

力，工總認同有必要加快處理。  

 

1.2  我們支持政府按照本地的實際情況，以全面推行都市固體廢

物按量收費計劃作為目標，引入經濟誘因推動減廢。根據外地的成

功經驗，如果經濟誘導方式運用得宜，的確可改變市民的行為習慣，

對減少廢物丟棄量，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1.3  然而，廢物收費計劃的前提是必須有全面、完整的配套措

施，加強現時的廢物分類和回收系統，方便市民之餘，亦協助推動

本地的回收再造業發展，從而增加本地經濟的多元化，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 

 

2. 加強廢物分類和回收回收系統  

 

2.1  工總倡議設立回收基金，利用基金提供經濟誘因，推動社會

全民參與回收廢料的行動。工總的概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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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廢物按量收費計劃外，政府應就數量較大的廢物的源頭徵

費，以用者自付的原則徵收費用，概念與膠袋費相似，至於應

在批發或零售層面收費可另行研究。  

 

 徵收所得的費用可作為回收基金的長遠收入來源，而在起動初

期政府可考慮提供種子基金。  

 

 政府利用回收基金出資，按回收數量資助廢料收集商、相關的

運輸商和回收再造企業。受惠的企業必須符合一定條件，例如

在塑膠廢料方面，資助範圍只可覆蓋本地廢塑料，回收後必須

經一定處理程序例如清洗切碎塑料，受資助企業不可拒絶接收

三色桶外判商送交的廢料等。政府應向符合條件的回收再造企

業發出恰當數目的牌照，以作出有效監管。  

 

 以膠樽和玻璃樽為例，在生產者責任計劃下和基金的資助下，

建議引入容器回收退款制度作為經濟誘因，鼓勵市民將空樽交

給回收商。回收商可在指定收集點按送來的廢塑料瓶和玻璃樽

給予退款。政府也可以引入其他地區採用的自動回收退款機，

填補回收商未覆蓋的地區。具體執行模式，例如在零售點或其

他地點退款，可再作研究商討。    

 

2.2  由於香港地價高昂，而回收再造業所需的工場也較大，單靠

基金的補貼可能不足以解决業界的困難。政府應考慮提供更多適當

的土地(土地若能毗鄰公眾貨物裝卸區則更佳 )，以較低廉的價錢供

企業租用，租用期約五年，讓企業可穩步發展。政府亦應協助符合

條件的回收再造商進駐環保園，推動公私營合作，在處理回收企業

申請興建廠房方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簡化審批程序。  

 

2.3  工總認為如本地市場對環保產品的需求增加，會有助推動回

收循環再造產業發展，政府應率先採購環保產品，起示範作用。政

府應以身作則，訂出全面的環保採購政策，加入「碳足跡」作為採

購其中一個主要評分準則，而政府的工程合約也應訂明要用一定比

例的環保材料以及本地企業開發的環保科技，從而擴大市場空間。  

 

2.4  另外，我們建議政府重整香港的垃圾收集系統，按不同種類

的垃圾分開收集和棄置。每個地區的垃圾收集站應有系統地設置廢

物分類設施，方便回收業界，收集有價值的廢物循環再造，從而促

進香港的循環經濟發展。 



 

2.5  廢料回收的成功與否，實有賴社會各界人士的全力支持，工

總建議政府加強全民環保教育及宣傳活動。政府亦應教導市民如何

正確使用三色回收桶、簡單清洗膠樽，並將樽蓋與樽身、招紙分開

投入回收桶，減輕下游分揀廢物的工序，以減低回收成本。  

 

3. 末端綜合廢物處理 

 

3.1  要處理固體廢物，廢物按量收費計劃和回收再造，仍嫌不

足。工總支持興建焚化爐，以焚化再生熱源為核心技術，作為末端

綜合廢物處置設施。政府應採取所有必要措施減低有關設施對環境

的影響。 

 

結語 

 

儘管香港在推出減少固體廢物的措施較鄰近城市起步較遲，只

要政府下定決心，提出適當政策和提供適當配套設施起動業界參

與，鼓勵全民加入減廢及分類回收行列，定能減少都市固體廢物數

量，改善香港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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